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机动车随车行李损失保险

保障范围 保险标的

第三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机动车封

闭的车厢内部及后备箱存放的随车行李物品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

标的。

第四条 下列物品不在保险标的范围内：

（一）金银、珠宝、钻石及制品、玉器、首饰、水晶制品、玻璃制品、

瓷器、陶具、家具、古董、古币、字画、邮票、艺术品、稀有金属等财

物；

（二）货币、票证、有价证券、银行信用卡、证件、图章、文件、书籍、

帐册、图表、技术资料、电脑内储存资料、枪支弹药以及无法鉴定价值

的物品；

（三）录制于磁带、存储卡、磁盘 CD、DVD 光碟、软件、记忆棒或其他

类似设备上的数据；

（四）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出厂时的已有设备及配置，以及另外自行

加装的车载电话、GPS、电视、音响设备及制品、电脑及软件等固定设

备；

（五）国家明文规定的违禁物品、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危险物品；

（六）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标本；

（七）用于商业和贸易目的的货物或样品。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损毁，对于由此给

被保险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

（二）地陷、崖崩、突发性滑坡、泥石流；

（三）火灾、爆炸；

（四）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倾覆、行驶中坠落、外界物体

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五）码头、桥梁和隧道坍塌；

（六）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在行驶中及在停车场、居住区的院内停放

期间，遭受外来的盗窃、抢劫、哄抢，经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立案证明，

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满 90 天未能查明下落；

（七）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包装完好的保险标的破碎、弯曲、

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开裂致使保险标的散失的损失。

第六条 上述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

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直接费用（以下简称“施救费用”），保险人按照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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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海啸；

（二）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三）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非放射性污染；

（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五）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

怖活动；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乘车人的故意行为、重大

过失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

（七）人工直接供油、高温烘烤；

（八）自燃以及其他不明原因的车辆燃烧；

（九）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

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十）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的车门未上锁或车窗未关闭；

（十一）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未发生损失，仅保险标的单独发生的损

失；

（十二）保险标的的本身缺陷或自然损耗、霉烂变质、包装不善；

（十三）封闭车厢内部及后备箱存放的液态、半流体或者需要用液体保

藏的保险标的渗漏，或因受碰撞、震动、挤压致使容器（包括封口）损

坏而渗漏。

第八条 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和费用，保险

人均不负责赔偿：

（一）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2.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被暂扣、扣留、吊销、注销驾驶证

期间驾驶被保险机动车；

3.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或未经公安交通部门同意，持未审验的驾驶

证驾车；

4.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

5.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

6.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机动车的

其他情况下驾车。

（二）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或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或安全技术检验不合格；

2.被扣押、收缴、没收、政府征用期间；

3.在竞赛、测试期间，或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

第九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精神损害赔偿；

（二）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价值降低引起的损失；

（三）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四）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或者按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率

计算的免赔额；

（五）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


